贷款业务风险提示书

尊敬的客户：
为了充分保障您的权益，我公司对您进行相关提醒：
本次办理的贷款业务，是基于您本人的真实意愿及独立判断所进行的申请及操作；且本人郑重承诺本次贷款用途合规，贷款资金不会用于购房、炒房、股票、期货、基金、理财、还债、赌博、非法集资等违规违法领域；
1、 您已了解本保单的贷款利率及贷款期限，并在贷款期限届满前进行贷款及利息的清偿；如果逾期未能及时偿还，视同重新贷款。重新贷款时所有利息将被并入原贷款本金中，原贷款本金及利息之和作为新的贷款本金，按我公司公布的最新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新贷款期限自前一次贷款期限届满次日起180天。以此类推，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效力中止，中止期间保单贷款持续计息，我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2、 任何人要求您以贷款来购买其他新的保单、缴纳其他保单的续期保费等行为均属于异常情形，如遇到相关情形，请您谨慎对待，以防您的权益受到影响；
3、 贷款后且未清偿贷款之前，如您购买新的保单，我公司将未清偿的贷款也作为评估条件之一，有可能会拒绝新的投保申请；
4、 我公司未授权员工或委托他人销售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非保险产品；我公司未与任何第三方理财机构进行合作；请您务必谨慎对待贷款行为，妥善保管贷款资金，远离诈骗，谨防被犯罪行为侵害或利用，避免遭受经济损失和承担法律风险；
我已逐条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提示书全部内容，且本人承诺对本次贷款业务资金使用风险承担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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